[bookmark: _GoBack]关于受理2021-2023年政策周期内已购置
但未享受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补贴申请的通知
各镇（区、街道）农业农村部门：
根据2021-2023年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继续实施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规范应用试点工作通知要求，全省试点补贴资金规模控制在5000万元。截止目前，全县共受理政策周期内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389台，兑付补贴资金458.60万元。近期，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厅下达了最终资金使用额度。结合全县实际，经研究，决定受理2021-2023年政策周期内已购置但未享受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补贴申请，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办理服务系统资金额度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有关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5〕32号、苏农计〔2025〕15号）文件精神，全县2021-2023年政策周期内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额度为103万元。
二、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开放时间
2025年6月30日上午10时00分。
三、受理资料与机具核验
经初步统计，全县2021-2023年政策周期内购置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但未享受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共计203台，根据补贴标准需补贴资金约170.10万元。符合申请条件的，但因超出办理服务系统资金额度录入不了的，由购机者本人提交纸质材料。各地要根据《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智能化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推广应用的通知》的要求，对超出资金额度系统录入不了的申请对象采取项目扶持政策。已申报其它项目补助、转售、报废机具不予受理。
四、购机者申请办理截止时间
2025年7月31日，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五、有关要求
1、严格按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关于继续实施引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规范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1〕28号）明确的条件受理、审核资料，严格按机具核验要求加强核验。
2、受理和核验中发现条件不符的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及时告知购机者，不得录入系统。
3、各镇（区、街道）要及时通知所有符合条件的购机者，及时提交购置补贴申请材料，并于7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报局农机管理科，联系人：王行梅，联系电话：15062721686。
如东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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